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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Yunji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雲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70）

自願性公告
股份購回

購回H股

北京雲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6年
5月26日，根據於本公司在2025年12月26日舉行的臨時股東會上授出的購回授
權（「購回授權」），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股份購
回」）本公司9,950股普通H股（「H股」），佔本公司緊接股份購回前全部已發行股份
（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的約0.014%。每股H股最高購回價為329.4港元，每股H股
最低購回價為323.8港元，而本公司就股份購回使用之總金額為3,255,060港元（不
包括交易費）。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0.06(2)(a)條，股份
購回項下之購回價不應超過每股H股329.322港元（「價格上限」），即較H股於緊接
股份購回日期前五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高出5%。

由於在向相關經紀下達相關訂單時出現失誤，50股H股按每股H股329.4港元之價
格購回，此價格超出價格上限0.078港元（「違規事件」）。本公司遺憾地承認，違規
事件違反了上市規則第10.06(2)(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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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本公司對未能遵守上市規則深表歉意。儘管如此，本公司謹此強調，該項違規情
況屬無心之失，並非蓄意為之。一經發現有關無心之過後，本公司已即刻採取補
救行動，包括但不限於立即暫停H股購回。為防止再次發生有關事件，本公司已
採取以下額外補救措施以進一步加強內部控制措施，並確保日後股份購回完全遵
守上市規則：

(i) 修訂其操作程序，以確保投融資管理部及內部審計部的指定人員於下達訂單
前進行雙重驗證，且投融資管理部的指定人員將在核實後向經紀下達購買訂
單；及

(ii) 本公司將就有關上市規則第十章的監管合規事宜為董事、高級管理層及負責
人安排更多培訓課，以加強其對上市規則的了解及明白遵守上市規則的重要
性，並減少再次發生的風險。

未來，本公司將確保嚴格遵守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北京雲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裁

支濤

中國北京，2026年5月26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支濤女士、胡泉先生及李全印
先生；(ii)非執行董事吳明輝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立華先生、黎勇越先
生及汪方軍先生。


